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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市大安镇厦绕村河边沙地
护坝防护林区遭到同镇南溪村
村民黄**、黄**（南溪村党支
部书记黄**之兄弟）等村霸的
非法侵占和毁坏。借种植之
名，行盗挖河沙之实，涉嫌骗
取农业补贴，非法牟取双重暴
利。黄**、黄**在防洪大堤外
洼地将防护生态林尽数连根挖
起，总面积达一百多亩，人为
导致生态失衡。为方便车辆出
入，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
螺河防洪大坝挖开填平，往被
毁林区河床回填建筑垃圾，在
螺河河中间打桩修建水泥钢筋
混凝土墙，将河床河沙围起，
声称村界，致使500米河床剩下
不够三分之一的宽度。挖坝、
毁林、盗沙和污染饮用水源等
以上违法行为对周围村庄和螺
河下游几十万人饮用水源造成
极大污染。黄**、黄**还截流
、损毁防洪大坝，汛期河水上
涨泛滥时，将危及到大安镇几
万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陆丰市
水,土壤,
生态

不属实 已办结

陆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包案，迅速组织开展核实调查工作。
1.关于反映“大安镇厦绕村河边沙地护坝防护林区遭到……人为导致生态失衡。”的问题。
经核查，群众所反映的位置位于s240省道大安镇南溪村牌坊对面约100米处，处于s240省道和螺河之间，中心坐标（国家2000坐标系
统）X:39359271.001，Y:2551465.011，现场土地平整，其范围属非林地，未发现存在毁坏防护生态林的情况。
2.关于反映“借种植之名，行盗挖河沙之实，涉嫌骗取农业补贴，非法牟取双重暴利”的问题。
该投诉所在地有南溪村村民及陆丰市南沃种养专业合作社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甘薯等农作物，现场核查时该区域农作物种
植正常，现场未发现盗挖河沙的迹象。同时，核对了2022年至2024年间大安镇南溪村发放惠农耕地地力补贴的相关材料。该耕地地力
补贴是由大安镇人民政府财政所直接发放到村民，发放明细数据中未发现有不合理发放情况。
3.关于反映“为方便车辆出入，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螺河防洪大坝挖开填平，……致使500米河床剩下不够三分之一的宽度”的
问题
经核查，大安镇南溪村理事会为保护该地带农田，避免雨季时出现洪涝灾害毁坏农田，于2018年对该段自然岸坡进行了加固。该段水
泥构筑物确实能起到加固堤岸，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不影响河道行洪，亦不存在圈地挖砂、损毁堤防情况。现场发现距离河流约
200米处堆放有一堆石块，经调查，该堆石块属南溪村村民黄**暂时存放，系其准备加固自家养殖鱼塘塘坝的建筑石料，非建筑垃圾
。
4.关于反映“挖坝、毁林、盗沙和污染饮用水源等以上违法行为对周围村庄和螺河下游几十万人饮用水源造成极大污染”的问题
在举报地南溪村与厦绕村交界处为一片农田，均已种植农作物，未发现毁林、盗砂的行为，也未发现有污染源污染螺河的情况。同
时，根据国家采测数据，2023年以来，陆丰市螺河半湾水闸国考断面(反映地点下游)水质长期稳定在Ⅱ类水平，未发现造成“对周围
村庄和螺河下游几十万人饮用水源造成极大污染”问题。
5.关于反映“截流、损毁防洪大坝，汛期河水上涨泛滥时，将危及到大安镇几万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经核查，现场未发现河床存在截流的行为。

针对现场核查时发现距离河流约
200米处堆放有一堆石块问题，大
安镇人民政府已责令黄**立即清理
并自行运往鱼塘施工场所，目前已
清理完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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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W2
0240
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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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人反映在海丰可塘镇租房
子做宝石加工，前段时间查环
保，租的房子不让做宝石加
工，但租在彩宝大道19号后段
楼就可以做。涉嫌执法监管尺
度不一。

海丰县 其他 部分属实 已办结

海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落实领导包案，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2023年12月28日，海丰县在可塘镇开展专业镇专项整治行动，可塘镇制定了《可塘镇宝石加工行业“散乱污”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按照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的方式实施分类整治，做好规模大、环保设施好的加工厂过渡期管理，依法取缔居民区
“散乱污”小作坊，保留不产排污的手工作业等下游产业。
自2024年以来，可塘镇开展了全覆盖排查，“彩宝大道19号后段楼”亦在排查范围内，今年4月份、5月份，属地镇在该片区查封“散
乱污”企业1家，处罚无证经营加工作坊1家，不存在执法监管尺度不一。但由于中低端宝石加工生产工艺简单、复工复产成本低，生
产经营流动性较大，个别企业处于不断查处整治、不断恢复生产的循环，导致个别“散乱污”作坊死灰复燃。同时，可塘镇“散乱污
”排查整治工作宣传力量不足，宣传覆盖面较小，宣传成效不够明显，导致群众对于“散乱污”排查整治工作认识不足，易造成“散
乱污”排查整治工作执法监管尺度不一的误解。

针对“其在海丰可塘镇租房子做宝
石加工，前段时间查环保，租的房
子不让做宝石加工，但租在彩宝大
道19号后段楼就可以做”的问题。
8月3日，调查组对彩宝大道19号后
段楼及周边排查，发现宝石加工作
坊7家，当场由属地镇关停取缔4家
（无证经营），整合搬迁1家（工
艺不适合在该区域开展，引导入
园），升级改造2家（废水处理设
施管理不到位，宝石废泥清理不及
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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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附城三环路北（海丰县
民政大楼后面，商品大楼富源
世家连接处）一块抛荒多年置
空的良田耕地（烈士家属承包
地）被地方官员强行侵占，长
期堆放垃圾、废物达14年之
久，发臭无人管理，成为创文
创卫的垃圾场地，严重污染环
境，地方部门充当黑恶势力保
护伞，望领导督查此地。

海丰县 垃圾 部分属实 已办结

海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落实领导包案，成立调查小组开展调查。
1.关于“海丰县附城三环路北（海丰县民政大楼后面，商品大楼富源世家连接处）一块抛荒多年置空的良田耕地”的问题。
该地块系海丰县附城镇联河村群南小组的留用地，地类（用途）为商住用地，并已办理国土证（证号：海府国用〔2010〕第0040141
号、第0204632号），并非为群众反映的耕地，用地归属附城镇联河村群南小组所有。
2.关于“长期堆放垃圾、废物达14年之久，发臭无人管理，成为创文创卫的垃圾场地，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现场核查，周边的居民自发在此地块上停放车辆，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但由于停放车辆众多，少数车主在停车时，随意丢弃垃圾
在此地块上，故出现少量垃圾的情况，现场并无明显异味。
3.关于“该地被地方官员强行侵占...地方部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问题。
经调阅材料，暂未发现存在该留成地被地方官员强行侵占、地方部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情况。关于该土地问题，已于2011年汕尾
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吴君柑等诉求土地问题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汕府信核字[2011]01号）作出终结意见，该地块属依法征
收，处理过程合法合规。

对于发现该地存在少量垃圾的问
题，属地镇政府已立行立改，安排
环卫站以及联河村委保洁员对垃圾
进行清理，并进一步做好环保宣传
和卫生巡查工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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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平东镇平东村委湖洋村
有个养鸭基地（顺帆养殖有限
公司，近10万只）存在臭气污
染，没有做好环保措施，没有
正式的环保报告，此前多次反
映，都不了了之。检查时，只
带执法人员去看生产的地方
（在镇里），没去看养殖的地
方。

海丰县 大气 部分属实 已办结

海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落实领导包案，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1.关于“平东村委湖洋村有个养鸭基地（顺帆养殖有限公司，近10万只）存在臭气污染，没有做好环保措施，没有正式的环保报告”
问题。
该养鸭基地为顺帆农牧湖洋麻鸭育种基地，位于平东镇平东村委湖洋村四方埔园地，属于畜禽养殖适养区，建设单位为海丰县顺帆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帆公司”）。2021年3月10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202144152100000008），3
月15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1441521061450953P002X）。项目主要从事蛋鸭养殖。
顺帆公司于2023年年底投入第一批番鸭进行养殖。该公司蛋鸭现存栏量6万余只，养殖场不涉及小鸭孵化育种，蛋鸭养殖周期满9个
月，按肉鸭全部出栏售卖。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养殖过程产生的臭气，该公司采取及时干清粪、冲洗鸭舍、对鸭粪喷洒除臭剂等手
段减少臭气的散发，项目场内种植果树乔木吸收臭气等措施后，以无组织排放方式排入大气环境。项目产生的废水经过收集后进入沼
气池处理，用于场内绿化及周边林地进行浇灌消纳。根据地图测绘，顺帆公司鸭舍距离周边敏感点超过300米，距离东塘村最短距离
约476米，距离湖洋村最短距离约480米，距离元头岭村最短距离约775米，距离六另村最短距离约828米。
调阅该公司自行监测情况，2024年4月15日，其委托广东惠利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育种基地对无组织废气上下风向四个点位、厂界
四个点位噪声进行监测。根据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无组织废气的臭气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标准限值要
求，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限值要求。
2.关于“此前多次反映，都不了了之。检查时，只带执法人员去看生产的地方（在镇里)，没去看养殖的地方。”问题。
平东镇执法人员曾多次到顺帆公司进行检查及引导其高标准削减无组织臭气的排放。2024年4月29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到该公司进
行检查并约谈了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加大对无组织废气削减措施的投入，确保人民群众的诉求落地落实。5月9日，再次到该公司检查
时，该公司建立畜禽粪便收集、消毒冲洗相关台账等方式减少人员管理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植树拦截吸收方式，最大限度减少臭味向
外环境飘散。7月10日，顺帆公司与汕尾市农业科学院签订《产学研项目合作协议书》，对鸭舍内氨气问题进行技术改造，从源头进
行削减臭味产生。
7月21日，平东镇联合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及行业专家对顺帆公司开展帮扶指导，积极向企业提供专家意见和下一步削减臭味思路
。7月26日，顺帆公司通过增设卷帘、增设排水渠防止雨水进入鸭舍，避免除臭菌种失效死亡等方式削减无组织臭气的排放。通过鸭
舍氨气源头控制，减少臭气产生。并采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的“消停（除臭专用）”菌种对畜禽粪便进一步除臭
处理。

8月4日，调查组对该公司进行检
查，并委托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检
测中心对顺帆公司无组织废气上下
风向四个点位进行监测，根据检测
报告（报告编号：F4H002804D11）
结果显示，厂界无组织废气所测项
目臭气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554-1993）标准限
值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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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龙山居委
墩南村李氏宗祠门口堆放很多
生活垃圾，三、四天才收一
次，存在异味污染。希望能够
取消该处垃圾堆放点，或每天
清理一次。

海丰县 大气,垃圾 部分属实 已办结

海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落实领导包案，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经查，此前龙山村委为了村民生活便利、防止村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将垃圾桶点设置在龙山居委墩南村李氏宗祠门前空地。第三方
环卫保洁服务公司负责清运桶内垃圾，清运频次为每日至少1次，并同时做好垃圾桶及周边卫生清扫。8月3日，调查组发现现场留存
部分垃圾，且有异味，经走访群众及实地勘察，该垃圾堆点环卫工人实际为一日一清，但因为村民群众丢垃圾时间并不固定，导致总
有一部分垃圾留存在垃圾点，产生垃圾未清运的误解。

目前，已立行立改。一是继续压实
龙山村委及镇驻村工作组对该生活
垃圾收集点的卫生打扫及维护责
任；二是协调第三方环卫保洁服务
公司加大清运垃圾频次，每日生活
垃圾清运频次分早中晚3次，确保
垃圾日产日清；三是做好群众宣传
工作，通过镇府公告、村委、网格
员网格化管理平台进行劝导，倡导
村民按照指定时间和地点投放垃
圾，减少垃圾在收集点的滞留时
间，减少垃圾堆积带来的困扰，共
同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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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城区金玉湾有一家新疆
好兄弟烤羊肉店存在噪音、油
烟污染、占道经营，此前已投
诉过，没有处理到位。

城区
噪声,餐饮
油烟,其他

属实 阶段性办结

市城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成立案件组到现场进行核查。
经查，新疆好兄弟美味羊肉串的工商登记名称为汕尾市城区博依餐饮店，主要经营新疆羊肉烧烤，营业时间为下午4点30分至凌晨3点
。店内有一台静电式烧烤炉，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其自行设置的油烟管道通过天花板延申至店门口处向地下管道排放油烟。店内
没有安装音响设备，市民反映噪声问题主要是夜间10点以后顾客产生的噪声。同时，该餐饮店门外及人行道范围放置有一部厨具推车
、一台烧烤炉和数张桌椅，存在占道经营情况。

2024年8月3日，区城管局启动办案
程序，并向当事人发出《责令改正
告知书》[汕市区城管责改（机
一）〔2024〕14192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一条、第百一十八条和《广东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的规定，鉴于该餐饮店
所在位置属于商住综合楼不符合经
营烧烤餐饮服务项目的要求，且未
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现已予
以立案查处，并要求该餐饮店在落
实整改前进行停业整治。市城区将
继续跟进整改落实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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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河口镇土枝村委汗坳村
旁边有个养猪场（广东天种牧
业有限公司），23年4月投产以
来猪屎味很重，期间有整改，
现又有异味，污水排放严重影
响附近村民生活。

陆河县 水,大气 部分属实 未办结

陆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确落实领导包案督导，迅速组织开展调查工作。
1.关于“23年4月投产以来猪屎味很重，期间有整改，现又有异味”事项
信访人反映的广东天种牧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投产，因超标排放废气问题于2023年10月20日受到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立案
调查并逐步清退存栏生猪，2024年1月19日起停产整改，2024年4月20日完成污水处理提标工程和除臭系统改造工程并通过专家生产前
环保规范化评估，6月12日重新开始投入运营，现有存栏生猪约12000头。猪舍废气通过负压抽风机排到除臭间，经除臭墙、除臭喷雾
设施处理后排放。堆肥车间、污水处理区臭气经收集至15M喷淋除臭塔处理后排放。2024年8月3日，县工作组现场检查，走访河口镇
旱凹村村民，并派人每天白天和晚上到旱凹村进行蹲点，均未闻到臭气等异味，旱凹村村民反馈8月3日以来也没有异味，但8月1日、
2日晚上10点左右有臭味。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营。由于现场未出现异味暂未开展执法监测。
（二）关于“污水排放严重影响附近村民生活”事项
经查，该公司养殖废水处理设施有运行，养殖废水通过升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UASB）、三级AO、沉淀池等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湿
帘、喷淋除臭系统，不外排。现场排查未发现有外排口。

2024年8月3日以来，县工作组每日
派人白天和晚上到旱凹村进行蹲
点，走访河口镇旱凹村村民，均未
闻到臭气等异味。为妥善解决该信
访事项，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约
谈了广东天种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要求企业常态化开展自行监
测、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维管理工
作，确保各项废气污染物均达标排
放。同时，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
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将于近期
对该公司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并根
据监测结果作下一步处置，如发现
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查处。相关情
况待续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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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在汕尾市城区香城路
城内花园停车场内，堆放很多
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导致居民
往此处扔丢生活垃圾，引来很
多老鼠。

城区 垃圾,固废 属实 已办结
市城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成立案件调查开展核查。经查，群众反映地方位于香城路城内花园内，属于老区改造工程
范围内，该工程部分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堆放在信访人反映的地点。同时，周边部分居民为图方便，也将生活垃圾也倾到在该
处，造成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积。

市城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现场垃
圾进行处置，同时责令建筑施工方
安排垃圾清理人员对建筑垃圾运走
处置，避免二次污染。香洲街道环
卫部门已对现场生活垃圾及时清
运，并对该处地面消毒清洗。生活
垃圾载往垃圾总运站进行处理，建
筑垃圾载往区建筑垃圾消纳场，共
计运输生活及建筑垃圾5车次。目
前，该区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已全部清理完成。并且周边设置了
警示标语和垃圾收运桶，确保周边
群众垃圾处置日常需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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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反映在海丰县梅陇镇环
保产业集聚区内，有7、8间电
镀厂不定时偷排电镀废水，违
规处理废棉芯、废碳芯、废槽
渣，违规回收废金属。

海丰县 水,固废 不属实 已办结

海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落实领导包案，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1.关于“有7、8间电镀厂不定时偷排电镀废水”问题。经查，梅陇镇环保产业集聚区中已投产的电镀企业有9家，主要工艺均为金属
表面处理。集聚区电镀企业废水均已接入园区污水管网，统一进入广东金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运营单位）集中处理。经
查，9间电镀企业均对车间生产废水（包括含氯废水、含铬废水、络合废水、含镍废水、综合废水、混排废水、前处理废水）进行分
类收集，当各类废水超过液位后经管道排入园区的废水收集池，园区废水收集池废水超过液位后自动抽取废水到园区废水处理厂进行
分类处理。
2023年11月份至2024年4月22日，9家电镀企业陆续投入试运营，均与广东金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电镀废水处理服务合同，并对其
产生的废水进行分类收集，经废水管网收集至园区废水处理厂收集池贮存。2024年4月23日，园区污水处理厂投入试运营，对收集池
废水进行处理，每日记录废水运营台账，并按要求完成自行监测工作。
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汕尾市联兴电镀有限公司总水量为422吨（2024年6月投入生产），海丰县黄金海岸电镀有限公司总用水量
为4251吨，汕尾市铧美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总水量为3736吨，海丰县万得兴电镀有限公司总水量为3421吨，海丰县盛泰电镀有限公
司总水量为2246吨（2024年5月投入生产），海丰县冠华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总水量为938吨（2024年6月投入生产），汕尾市景盈
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总水量为4022吨，海丰县雅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总水量为2006吨，海丰县众能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总水
量为3000吨。
经现场核查，各电镀企业生产车间排污管道均有标识，企业用水情况与生产运行情况相符，现场未发现电镀废水偷排乱排的情况。
2.关于“违规处理废棉芯、废碳芯、废槽渣，违规回收废金属”问题。
经现场调查，9家电镀企业产生的危废主要有废滤芯、废容器空瓶罐、废槽液、废槽渣、废树脂等，均与有资质公司签订危废处置合
同。均已完成危废贮存设施建设，现有产生的危废贮存于危废仓内，并做好危废管理台账记录。现场未发现“违规处理废棉芯、废碳
芯、废槽渣，违规回收废金属”的情况。

经查，未发现群众反映的相关问
题，案件予以办结。下来，我市将
继续加大对环保产业集聚区的环境
监管力度，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
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对发现存在
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查处，
及时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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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在陆丰市城东街道鲤
鱼潭村金碣路中段（老电厂宿
舍对面）有店铺在施工建设产
生扬尘污染，铁皮围栏占用人
行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陆丰市 大气,其他 属实 已办结

陆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包案，迅速组织开展核实调查工作。
1.关于反映“在陆丰市城东街道鲤鱼潭村金碣路中段（老电厂宿舍对面）有店铺在施工建设产生扬尘污染”的问题
经核查，该店铺范围为预备翻新修缮的临街铺面5间及后侧旧屋1间，店铺业主在未取得施工许可前，拆除了两间铺面的广告招牌及1
间铺面的后墙，并对铺面后侧的旧屋进行屋顶翻新及对墙面进行抹灰，施工过程中产生扬尘。
2.关于反映“铁皮围栏占用人行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经核查，店铺业主自查发现铺面存在安全隐患，怕有倒塌等危险情况发生，为保障周边群众安全而采取铁皮围栏措施并张贴危房勿近
贴示，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因围栏的设置要留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而店铺门口就是人行道，故不得已占用了人行道（未超过路肩
范围，无占用行车道）。

1.已责令当事人停止施工。2024年
8月4日现场巡查时该处已无动工现
象，现场要求业主在未取得施工许
可前不准动工，并由军潭村委落实
网格化巡查监管，避免影响周边群
众。
2.关于“铁皮围栏占用人行通道”
问题，由于涉及周边群众生命安
全，为确保不发生因危房倒塌等引
发的安全事故，围栏保持现状，但
采取粘贴安全警示标示等安全警示
措施，避免出现安全隐患。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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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在汕尾市陆丰市陂洋
镇内有6、7家牛蛙养殖场(分布
在山岭村、古寨村、双坑村
等，其中1家为原双坑村村主任
余**承包)，将废水直接排放到
附近水沟（龙潭水库保护区
内），对周边生态环境、保护
区内水源造成破坏。

陆丰市 水 部分属实 未办结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交由陆丰市人民政府牵头办理。同时，由汕尾市协调联络组现场督察组及市生态环境局强化督办。
1.排查发现陂洋镇共存在5家在养牛蛙养殖场，情况分别如下：
双坑村余**牛蛙养殖场，牛蛙养殖池85个，尾水处理池1个，养殖尾水经管道汇集到沉淀池后抽到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再排放到旁边
池塘。已备案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344158100000012）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
93441581MA4WX9X910001W）。
双坑村陈**牛蛙养殖场，牛蛙养殖池85个；养殖尾水池2个，尾水处理方式是投入石灰粉、灰菌净消毒。已备案完成《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444158100000025）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2441581MADTPCB81M001W）。
古寨村余**牛蛙养殖场，牛蛙养殖池70个；养殖尾水池1个，尾水处理方式是投入石灰粉、灰菌净消毒。
古寨村冯**牛蛙养殖场，牛蛙养殖池70个；养殖尾水池1个，尾水处理方式是投入石灰粉。
古寨村罗**牛蛙养殖场，牛蛙养殖池80个，养殖尾水池1个，尾水处理方式是投入石灰粉、灰菌净消毒。
以上5家养殖场，现场检查时均在养殖作业中，除双坑村余**牛蛙养殖场的养殖尾水经处理设施后排放，其余牛蛙场产生的养殖尾水
进行简单处理后外排。现场已要求4家牛蛙养殖场停止养殖，在未取得相关环保手续和配套完善污染防治措施前不得排放污染物。
2.经查，该5家牛蛙养殖场位于龙潭干渠-巷口水库-尖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外，其中双坑村余**牛蛙养殖场距离保护区约260
米；陈**牛蛙养殖场距离保护区约1300米；余**牛蛙养殖场距离保护区约170米；冯**牛蛙养殖场距离保护区约60米；罗**牛蛙养殖
场位于距离保护区约60米，部分牛蛙养殖池位于保护边界。同时，5家养殖场废水排入附近排水沟，未发现废水流入饮用水源保护区
范围内。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对龙潭水库和龙潭干渠-巷口水库-尖山水库饮用水水源进行常规采样监测的结果显示，今年以来龙潭水库及龙潭干
渠-巷口水库-尖山水库饮用水水源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和Ⅲ类标准限值。
调查未发现群众反映的“废水直接排放到附近水沟（龙潭水库保护区内）”“保护区内水源造成破坏”情况。

2024年8月4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5家
养殖场排放的养殖尾水进行采样监
测，《监测报告》〔（陆）环监
（W）字（2024）第0017号〕结果
显示，共有3家牛蛙养殖场存在养
殖尾水超过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
排放标准》（DB44/2462-2024）淡
水养殖尾水排放二级标准限值的情
况。鉴此，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
分局对3家超标排放的养殖场予以
立案调查，案件正在按程序办理中
。

无

12

DSW2
0240
8020
01

投诉人反映在陆丰市内湖镇赤
岭村周边，村民郑*散养400多
头水牛，严重破坏道路，破坏
农田、水沟、树林等生态环
境，希望圈养。

陆丰市
水,土壤,
生态,其他

不属实 已办结

陆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包案，迅速组织开展核实调查工作。
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牛户实为汕尾市富田牧业养殖场，投资人为赤岭村村民郑**，该养殖场于2014年7月2日办理《营业执照》（统一
信用代码：91441581303930088K），于2019年8月6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44158100000155）；2021年6
月2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粤陆）动防合字第210007号）。
2014年，该养殖场与陆丰市内湖镇赤岭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承包了位于陆丰市内湖镇赤岭村面前洋埔土地作为粮食作物
种植和畜牧养殖使用，随后该养殖场在所承包土地的一处荒草地上开展水牛养殖作业。2022年该养殖场与陆丰市内湖镇赤岭村民委员
会重新签订了地租赁合同，扩大了土地租赁范围。目前该养殖场存栏水牛量160多头，以围栏的方式圈养于草地内。针对群众投诉举
报反映的“严重破坏道路，破坏农田、水沟、树林”问题，经核查，该养殖场及周边范围均为非林地，养殖场周边未发现破坏道路、
农田、毁坏树木迹象。

下来，陆丰市将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加强宣传指导，确保养殖场规
范进行养殖作业。

无


